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顏委員寬恒，鑑於全球自動駕駛技術發展迅速，美、日、歐等地已陸續放寬法規並擴大商業化試辦規模，反觀我國雖有《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但仍面臨創新實驗期程過短以及跨部會權責不清等困境。爰此，為提升國家科技競爭力，請行政院全面檢討現行法規以接軌國際，並成立國家級自駕推動小組，提出具體的試辦地點、時間表及落實商用之政策藍圖，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經查，全球自動駕駛技術已邁入Level 4的商用競逐期。美國舊金山、鳳凰城等地已允許無安全員的Robotaxi正式商業化營運；日本亦於《道路交通法》修正案中，放寬特定區域內Level 4自動駕駛車輛的行駛許可。然而，我國自107年通過《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至今已近8年，然而現行法規卻無法對接《公路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既有法令，導致研發成果被迫實驗結束即退場，嚴重阻礙國內自駕產業與國際供應鏈之接軌。

二、自動駕駛之推動涉及跨部會權責，現行機制分散於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及數位發展部等部會。然現今缺乏統籌之國家級自駕推動小組，導致自駕推行進度低落無法與國際接軌。

三、自動駕駛不僅是科技產業，更是推動2050淨零碳排的重要政策，行政院應借鏡國外經驗並儘速提出具體的試辦地點以及規劃期程。爰此，本席要求行政院應於一個月內，會同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及數發部等相關部會，針對「自動駕駛法規與既有交通法令之銜接轉型機制」提出檢討報告，並於三個月內公布台灣自動駕駛Level 4商業化試辦進程時間表，以利我國在下一波智慧交通浪潮中站穩國際地位。
（二）本院羅委員廷瑋，鑑於行政院推動無人機產業發展相關政策，並表示自2025年至2030年預計投入約新臺幣442億元，強化無人機產業能量與供應鏈韌性；惟無人機產業涉及整機系統、飛控通訊、光學感測、半導體晶片、動力系統、精密加工、航太零組件及AI智慧應用等多元供應鏈，中央整體規劃不應僅以單一區域為核心，而應整合全國科學園區、產業園區、工業區及既有技術零組件聚落。臺中市長年具備航太、精密機械、工具機、機電整合及智慧製造產業優勢，並有中部科學園區、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完整產業聚落支撐，應納入國家級無人機產業核心布局。爰建請行政院責成經濟部、國防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數位發展部及相關部會，於三個月內向立法院提出「全國無人機產業供應鏈布局與臺中市核心基地發展評估報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推動無人機產業發展相關政策，並表示自2025年至2030年預計投入約新臺幣442億元，強化無人機產業能量與供應鏈韌性。惟無人機產業並非單一製造基地即可完整支撐，其發展涉及整機設計、系統整合、飛控通訊、AI應用、光學感測、半導體晶片、動力模組、精密加工、航太零組件及測試驗證等多元環節，應以全國供應鏈布局與產業分工角度整體規劃。

二、目前嘉義縣已設有亞洲無人機AI創新應用研發中心，並有相關研發、測試驗證及產官學研進駐基礎；新竹縣市及竹科具半導體、資通訊、感測元件及系統研發量能；臺南市、高雄市及南科相關園區具半導體、光電、通訊及高階製造能量；各地產業園區及工業區亦分別具有金屬加工、機電整合、複合材料、電池及關鍵零組件製造能力。中央推動無人機產業，應整合全國科學園區、產業園區、工業區及既有技術零組件聚落，避免資源配置過度集中，造成供應鏈重複建置或既有產業能量未被善用。

三、臺中市長年為我國航太與高階製造產業重鎮，具備精密加工、航太零組件、工具機、機電整合、光學及智慧製造等完整供應鏈聚落。臺中市亦具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雷虎科技等航太及無人機相關產業能量；中部科學園區、臺中工業區、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及周邊產業聚落，均可支撐無人機關鍵零組件、精密加工、系統整合及產學合作發展。中央政府推動國家級無人機政策，應正視臺中市既有航太與精密製造基礎，將臺中市納入國家級無人機產業核心布局，而非使既有產業聚落於政策規劃中遭到邊緣化。

四、爰建請行政院責成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經濟部、數位發展部及相關部會，於三個月內向立法院提出「全國無人機產業供應鏈布局與臺中市核心基地發展評估報告」，內容應包括：

(一)全國科學園區、產業園區、工業區及相關技術零組件聚落之無人機供應鏈盤點。

(二)嘉義縣、新竹縣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等既有無人機、半導體、資通訊、光學、航太、精密機械、工具機及AI智慧製造產業能量之分工評估。

(三)臺中市現有無人機、航太、精密機械、工具機、光學、AI智慧製造及關鍵零組件供應鏈盤點。

(四)中部科學園區、臺中工業區、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及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無人機產業鏈之角色與整合規劃。

(五)中央相關計畫、補助資源、產業輔導措施及測試驗證場域於臺中市及中部地區之配置情形。

(六)無人機人才培育、產學合作、技職體系及大專校院研發量能鏈結方案。

(七)評估於臺中市設置國家級無人機產業基地、研發中心、供應鏈整合平台或測試驗證場域之可行性。



